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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個月，不同機構均公布與保護兒童有關的文件，一浪接一浪。先有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屬下的「導
致或任由兒童或易受傷害成年人死亡個案小組委員會」發布諮詢文件建議新增「沒有保護罪」；其後有
「兒童死亡個案檢討委員會」公布第四份報告，列出53項建議；最近申訴專員公署公布《「有關辨識和通
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的機制」主動調查報告》，建議修訂有關指引及探討強制呈報的可行性。此外，社會
福利署亦正修訂《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程序指引》）。更多人及機構為保護兒童而努力，當
然可喜。問題在於這種四處開花、走向零碎化的情况，是否就能發揮最大的效果？

 

零碎措施難有協同效應

除了「兒童死亡個案檢討委員會」報告乃定期公布外，筆者不清楚其他幾乎同時出現的「進展」是否
因2017年底至2018年初幾宗令社會動容的涉嫌虐兒事件而催生。雖然當局能亡羊補牢，總勝束手無策；然
而，這種事後各自小修小補的方式欠缺宏觀目標及前瞻視野，亦缺乏協調統籌，難以產生協同效應。更甚
者往往互相掣肘，削弱保護兒童的效果。

舉例來說，如果《程序指引》在早期識別及呈報上能夠有更清晰及妥善的安排，發揮應有效果，便不一定
要推行「強制呈報」。若「強制呈報」取得及早識別及介入的效果，便不需要推出把知情不報刑事化及容
易引起爭議的「沒有保護罪」。如今《程序指引》未修訂妥當，「強制呈報」連可行性探討也未展開，便
建議新增「沒有保護罪」，究竟什麼情况需要採取行動？什麼行動才算合適？《程序指引》與「沒有保護
罪」就忽略的定義又有可能不一致。儘管多處仍然模糊不清，但最高刑責卻是15至20年監禁。

 

兒童政策及統籌是關鍵

筆者兩年前曾撰文指出香港的兒童事務有兩個關鍵，其一是欠缺兒童政策，其二是沒有專責統籌機構，情
况至今沒有改變。由於沒有整全的兒童政策，所以對兒童福祉缺乏長遠及清晰的目標，更無階段性指標及
行動規劃。澳洲在2009年推出名為Protecting Children is Everyone’s Business文件作為全國性政策框架，
清晰列出以兒童處於安全及良好狀態為目標，並以持續及顯著減少兒童受虐及忽略作為指標，值得參考。

 

澳洲模式重普及預防

雖然筆者認為兒童政策應以兒童福祉作為目標，而非僅限於免受虐待及忽略，但澳洲模式可貴之處在於清
晰及有系統。其框架除主要目標外，更有6項支援目標，甚至細分至31個指標，並每3年發布一個行動計劃。
每個行動計劃均有焦點項目，並列出相應行動及目的。此外，亦架設網站列出31個指標的相應歷史數據，
讓公眾知悉進展。

更為重要的是它是前瞻及進取性的，其開宗明義指出澳洲要從視保護兒童僅僅為回應虐待及忽略兒童，轉
移至視保護兒童為促進兒童安全及兒童福祉。因此，它不單是着重補救措施，同時更重視普及的預防措施。
從其6項支援性目標可見，當中4.5項均為預防性，只有1.5項為補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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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兒童在安全及具支援的家庭及社區生活；

2.兒童及家庭能夠獲得支援以促進安全及及早介入；

3.兒童受到虐待及忽略的危機因素得到處理；

4.受虐待或被忽略的兒童得到支援及照顧，足以令其安全及幸福；

5.原住民兒童在他們的家庭及社區獲得安全及支援；

6.預防兒童性侵及剝削，充分支援倖存者。

而事實上，它的主要改革傾向支援家庭及兒童的普及預防措施，以及針對脆弱家庭及兒童的早期介入。

 

香港重事後補救

反觀香港，篇首所述的一連串「進展」都不算是普及的預防措施，只側重識別，甚至補救方面。《程序指
引》主要針對的是識別後調查及補救安排，「強制呈報」及「沒有保護罪」若不引致濫報，或會有助識別。
至於「兒童死亡個案檢討委員會」報告針對受襲致死案件所提出的建議，亦只是循公眾教育及支援特定群組
（例如有特殊需要兒童的家長）出發。

當然，香港也有支援家庭及兒童的服務，也有強化家庭功能的項目，但問題是沒有把這些互相扣連的服務
及措施放在同一框架內規劃及協調，只是各自為政，沒有共同宏大目標及進展指標，令其促進兒童福祉的
效果大打折扣。例如0至2歲的幼兒中心服務不僅僅具看管嬰幼兒的功能，更可以促進兒童身心成長、發揮
親職支援、識別家庭需要及轉介合適服務等等。澳洲第三個保護兒童行動計劃的首項策略便是在兒童出生
後首1000日提供早期介入，可見嬰幼兒階段服務的重要性。儘管如此，香港幼兒中心服務長期沒有規劃，
直至去年底政府公布《「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研究」總結報告》後，才有重新規劃的方向，並認可服
務性質結合兒童照顧與發展。不過，不論是研究報告，抑或政府的跟進措施，均並沒有從更宏觀促進整體
兒童福祉的視角審視幼兒中心服務，所以只着重支援家庭看管兒童的功能（尤其反映在服務需求的估計方
面），而忽略其加強家庭功能的作用，大幅削弱其潛在促進兒童福祉的效果。

 

兒童需要什麼？

兒童是社會的未來，處理兒童事務需要有更宏觀及長遠的視野，要有明確的政策及清晰的目標和指標、有
系統的規劃、有持續的協調、監察及評估，更重要的是過程要社會參與及公開透明。如此才能有效動員社
會整體支援兒童成長，並讓各項措施發揮協同效應，取得促進兒童福祉的最大效果。若只不斷推出零碎化
的措施，恐怕只會事倍功半。

 


